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星期四）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多谢各位议员，就如何监管金融市场、加强香港作为国家全球金

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以及强积金制度等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正如财政司

司长所说，近日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大家对经济环境及前景都表示关注。我们与

监管机构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运作、着力提高市场质素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

维持金融体系稳健。同时，我们会推动金融业发展，把握经济动力转移至亚洲所

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以及集

资中心的地位。 

 

市场质素和投资者保障 

  近日证券市场持续波动，我们留意到市场特别关注股票沽空活动与衍生工具

交易。虽然香港金融市场已有一套相当严谨的监管措施，但鉴于市场的不断发展

及近日的市况，我们会不时检视及完善现行的机制。以股票沽空为例，我们和证

监会将会加快引入淡仓申报制度，以进一步加强监察相关活动的力度。我们现在

的目标是于年底前将有关的附属法例提交立法会审批。另外，港交所亦正与衍生

工具发行商讨论改善相关监管的建议，包括发行商是否须就窝轮、牛熊证提供抵

押品等。 

 

  除了优化证券交易监管外，我们也正进行多项提升市场质素的工作，包括就

建议的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谘询市场、立法规定上市公司适时披露股价敏

感资料，以及落实《资本协定二》框架的优化措施。与此同时，《资本协定三》

将会在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九年一月一日分阶段实施。为此，我们正拟

备《银行业条例》的修订草案，并会在本立法年度内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有关的修

订条例草案。我们也在积极进行有关成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的工作，以达到提高

行业质素及促进行业长远发展的目的。 

 

 



  何俊仁议员关注我们的监管制度，特别是有关披露要求和市场失当行为的规

管方面，能否有效监管来港上市的海外公司和内地企业，以确保市场质素和保障

投资者。事实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不论是在何地成立为法团，都受到《证券

及期货条例》及《上市规则》规管。为确保能有效对违规的上市海外公司采取监

管行动，联交所在考虑海外申请人的上市的申请时，其中一项最主要考虑因素是

有关申请人注册成立所在的司法权区的法定证券监管机构与证监会之间，是否已

透过订立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多边谅解备忘录》或与证监会签订充足全面的双边

协议，就执行及确保遵守该司法权区及香港的法例及规则作出充足安排以便相互

协助及互换资讯。 

 

人民币业务 

  有议员谈及香港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工作，香港一直是国家资本项目改革以及

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有效试验场地。香港利用现有的优势，以推广人民币在

境外的流通，从而继续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空间，把握离岸人民币业务迅

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为配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

政策目标，并尽快落实李克强副总理在今年八月宣布的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社会

发展的政策措施，财政司司长联同我和金融管理局总裁于上星期在北京与多个部

委沟通及跟进有关事项，欣悉多项措施进展良好，包括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即

FDI、RQFII，以及国企和财政部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将有助人民币离岸业务

的健康发展。 

 

  人民币债券今年一月至九月的发行总额达 854 亿元人民币，超过去年全年总

额的两倍。在上星期，国务院亦已批准首家境内非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我相信陆续会有更多企业来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使用人民币直接投资方面，国家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十月分别公布《关

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

办法》，让企业可以利用香港的人民币融资平台进行银行、债券及股票融资，汇

到内地进行直接投资。我认为这些措施有助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融资中心。 

 

 



  正如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提到，我们会加强人民币资金的使用和循环

机制，通过贸易、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三条桥梁，扩大和深化与内地在岸人民币

市场的连接，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平台。此外，我们会促进金融市场和

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并且积极向外推广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我

们亦会继续与香港相关的监管机构和内地相关部门沟通，寻求更多政策空间，加

强人民币资金的循环流通，相信这能够广泛惠及金融业界，包括保险业界，这正

是陈健波议员关心的保险业，我希望业界能够大力支持配合，进一步发展香港的

人民币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方面，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我们

会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包括签订更多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更新《受托人条

例》、加强海外推广，并会透过持续提升市场质素及推动市场发展，致力把香港

打造成为汇聚国内外资金、人才及金融产品的资产管理中心。我们也会继续推动

发展伊斯兰金融平台，并跟进有关法例修订的工作，以为较常见的伊斯兰债券在

税务责任方面提供能与传统债券公平竞争的环境，务求令本地资产管理行业更多

元化。 

 

与新兴市场合作 

  《施政报告》提及香港要与新兴市场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港交所较早前宣

布，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证券交易所成立联盟。各交易所会先将其基

准股市指数衍生产品在联盟成员的市场相互挂牌买卖，其后联盟会开发追踪金砖

五国市场表现的创新产品。该项计划可令我们的期货市场更多元化，并加强香港

与金砖五国在金融方面的联系。 

 

强积金制度 

  在强积金方面，我们将会继续促进市场竞争，使强积金计划减费。就此，为

配合落实雇员自选安排，我们快将完成草拟规管强积金中介人的条例草案，预计

将于十二月向立法会提交有关草案，以进一步加强保障计划成员。如果条例草案

在本届立法会期内获得通过，积金局将可在明年下半年落实雇员自选安排。 

 

  此外，我们会在十一月向财经事务委员会提交为强积金补偿基金引进自动调

整征费机制的建议，有助减低强积金基金平均开支比率。我们亦会与积金局保持

密切联系，跟进各项完善强积金制度的检讨，包括研究将来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

的配套措施、分阶段及在特定情况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检讨等。 



 

结语 

  正如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内所述，美国经济复苏后劲不继，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挥之不去。投资者信心脆弱，我们可预期市场在未来一段日子将仍然波动。

本港各监管机构已实施不同措施以监察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并与其受监管的机构

和海外同侪保持联络，以了解外资金融机构的营运及财务最新状况。我们于有需

要时，会采取果断、有效及适时的措施，确保金融市场正常运作。立法工作亦是

完善监管制度的重要部分，我们会继续与有关草案委员会通力合作，期望在本立

法年度内通过立法，制定新公司法、建立法定披露股价敏感资料制度、规管强积

金中介人，以及履行巴塞尔《资本协定三》等。另一方面，我们会致力落实各项

《施政纲领》内的措施，并与市场人士及持分者紧密合作，以加强香港金融业竞

争力。 

 

  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中心，我们要发挥「防火墙」和「试验田」的角色，继

续配合国家经济及金融改革的布局，并推动本港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达至双赢。 

 

  主席，我谨此陈辞，请议员支持本年度的《施政报告》。谢谢。  

完 

 


